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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632                      证券简称：三木集团                      公告编号：公告编号：2015-22 

福建三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

定网站上的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三木集团 股票代码 000632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涵 林艺圃 

电话 059183355146 059183355146 

传真 059183341504 059183341504 

电子信箱 sanmuzqsw@126.com sanmuzqsw@126.com 

2、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2014 年 
2013 年 

本年比上年增

减 
2012 年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营业收入（元） 
4,358,659,701.

14 

5,227,712,486.

56 

5,227,712,486.

56 
-16.62% 

4,671,899,277.

56 

4,671,899,277.

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元） 
12,081,429.45 14,062,555.87 14,062,555.87 -14.09% 13,870,321.53 13,870,321.5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221,000,943.0

9 
-51,095,065.35 -51,095,065.35 332.53% -74,154,527.75 -74,154,527.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元） 

-219,450,147.7

1 

-176,795,662.6

1 

-176,795,662.6

1 
24.13% 135,817,299.39 135,817,299.39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260 0.0302 0.0302 -13.91% 0.0298 0.029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260 0.0302 0.0302 -13.91% 0.0298 0.029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7% 1.14% 1.14% -0.17% 1.88% 1.88% 

 2014 年末 
2013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2012 年末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总资产（元） 
5,926,924,550.

43 

5,495,785,861.

90 

5,682,528,515.

67 
4.30% 

4,929,141,081.

65 

5,143,856,785.

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
1,258,469,653.

65 

1,243,577,011.

62 

1,243,577,011.

62 
1.20% 

1,229,332,481.

71 

1,229,332,48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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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元）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57,965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第 5 个交易

日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9,599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福建三联投资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18.06% 84,086,401  质押 3,380,777 

封洪书 境内自然人 4.94% 22,982,965    

任日明 境内自然人 4.93% 22,961,359  质押 22,961,359 

林传德 境内自然人 4.91% 22,839,768  质押 22,500,000 

林明正 境内自然人 4.81% 22,378,838  质押 22,300,000 

王炯辉 境内自然人 0.81% 3,778,673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约定

购回专用账户 

其他 0.43% 2,000,000    

张丽芬 境内自然人 0.40% 1,843,700    

邹雅洁 境内自然人 0.38% 1,760,157    

吴锦祥 境内自然人 0.31% 1,425,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1、上述股东中，福建三联投资有限公司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上

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公司董事会于 2015 年 3

月 28 日向封洪书、任日明、林传德、林明正四位股东分别发出特快专递函件，请他们确

认相互之间是否是一致行动人。公司董事会于 2015年 4月 1日收到署名为“林传德”的函件，

函件称：本人林传德向贵公司确认：本人与任日明、林明正是一致行动人。2015 年 4 月

10 日，发给“封洪书”的函件由于未投妥而退回。除此之外，公司董事会未接到其他人回函，

也未接到有关要求披露一致行动关系的公告函件。
3、除上述情形外，未知其他流通股股

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其他流通股股东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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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年度，受各种因素影响，国内地产市场总体表现低迷。进出口贸易受到宏观经济形势、

人民币汇率波动等因素的影响，表现一般。经过公司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基本完成了年初

董事会下达的经营目标，营业收入达到43.59亿元，营业利润2679.88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1208.14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业务继续稳健发展。武夷山自驾游营地项目约846亩，项目建设已取得积极进

展，实现合同销售额1.18亿元。一期项目游客服务中心、3D露天汽车影院、房车营地、帐篷

露营地、加油站、野外烧烤、儿童乐园、茶吧、棋牌室、两岸咖啡、麦当劳等都已正式投入

运营使用；二期项目大型生态停车场、温泉木屋、汽车旅馆、各式餐饮等都在紧锣密鼓的建

设完善中，将陆续投入使用。报告期内，华美达酒店正式开业，营业收入近1000万元。项目

通过广告、举办各类活动努力提升“自遊小镇”品牌，在区域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知名度；携

手全球高端度假公寓专业服务平台途家.斯维登，按照高星级酒店标准进行公寓管理，提供无

忧托管和管家服务。“自游小镇”国家4A景区及省营地标准化建设也在逐步推进当中，有望在

2015年取得成果。长沙三兆公司主要负责长沙黄兴南路步行街自有商业物业经营，期内努力

克服电商侵蚀、地铁封堵、当地商业项目扎堆等不利条件，改组招商团队，加大招商力度。

随着海底捞、卓尔台球、韩大地自助烧烤、风云再起电玩城等在相应行业内排名前列的公司

强势进驻，带动步行街商业环境及档次的提升，同时也让原本较为单一的业态逐步向目的性

消费和体验式消费为主的业态转变。报告期内，实现租金收入5908万元。长沙物业公司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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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方式，利用合同能源管理、标准化管理和可视化管理等现代手段，采用各种微营销平台，

起到了聚人流、扩影响、升价值的作用，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3791万元。青岛森城鑫公司

大部分市政项目已经竣工结算，在建市政项目稳步推进，已竣工项目积极推进审计结算，报

告期内，公司以22825万元的价格向福州和宇实业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有的青岛森城鑫公司

55％股权，转让后公司仍持有青岛森城鑫公司45%股权。 

 

在福州地区，公司主要做好现有项目的后续开发工作以及拓展新项目。水岸君山项目调整了

开发策略，围绕“以销定产”，根据市场需求，优化产品结构，加强营销管理，拓宽销售渠道，

但受到房地产市场低迷的影响，期内实现合同销售收入约1.45亿元。家天下项目继续推进尾

盘销售，实现销售收入5742万元。“人才公寓”项目属于保障房系列，一期工程已竣工交房，

报告期内实现销售收入3267万元，人才公寓二期项目正在有序推进。报告期内，公司与福州

市琅岐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简称琅岐城投）共同成立福建琅岐三木实业发展有限公

司，公司占70%的权益。公司与琅岐城投联合在2014年12月以9450万元的价格拍下福州市琅

岐经济区62.97亩“九龙商业中心”用地，以此介入琅岐岛的大开发建设。三木物业公司增强服

务意识，创新服务内容，调整经营策略，取得良好成效，期内实现营业收入2875万元，扭亏

为盈。同时，公司加强对经营性资产的管理，整合资源，优化配置，调整租赁策略，实现租

赁收入2016万元。 

 

公司控股的商贸企业在集团的支持下稳定发展。报告期内，轻工公司努力维持贸易规模，控

制风险，在融资结构和盈利模式上寻找创新，实现进出口总额约19628万美元。三木建发公司

调整经营思路，探索新的经营模式，积极创收，实现营业收入约18亿元。康得利公司由于原

材料供应、国家贸易配额管理措施、日元大幅贬值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出口销售困难，报告

期内出现亏损。为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正逐步调整主营业务方向，本着稳健经营，控制风

险的原则，于2014年12月以2900万元的价格向福建华闽进出口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持有福建三

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至此公司不再持有三木进出口的股权。 

 

由于公司资本金不大，但是长线项目和土地储备资产不少，因此，在房地产市场低迷的背景

下，解决资金压力是要务。近年来，根据资产结构状况，公司努力调整信贷结构，增加长期

借款比例，目前已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截至期末，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24,739.27

万元；母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担保金额为184890.3万元；母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担保金额为67,982

万元，公司上述三项担保合计金额为277,611.57万元，占期末合并报表净资产比例为220.59%。

上述对外担保中，无逾期担保。这些担保多是公司的经营行为和融资行为，担保风险经分析

都在可控范围内。 

 

为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实现可持续发展，公司努力压缩管理费用，强化内部管理。2014年下

半年，公司改革了原有的运行架构，在集团总部对一些部门进行整合，建立了投资管理、房

地产业务、财务结算、行政管理四个中心，强化集团的统一管理；在武夷山、青岛、长沙等

地进行地区公司管理；建立以销售为龙头，其他各部门、公司支持的组织架构。公司充分发

挥董事会、投资管理、财务、审计监察部门的作用，完善子公司管控模式。进一步加强内部

审计监察，重点加强对投资控股企业在内部控制规范及公司制度执行情况方面的审计。 

 

完善人才培养机制，推进企业品牌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适时、适量引进人才，保证公司生

产经营与可持续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改革薪酬体系，建立以计划管理为导向的员工绩效考核

制度。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实际情况，通过对部分员工进行转岗、待岗培训、待岗、内退、辞

退等整合方式，推进更有针对性、创造性，对外具有市场竞争力、对内相对公平的薪酬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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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贯彻“为客户创造价值、为员工创造机会，为股东创造财富”的核心企业文化价值观。 

 

报告期内，证券监管部门对公司进行现场检查，发现公司在信息披露、财务核算等方面存在

问题，中国证监会对公司立案调查，福建证监局给我司发布《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深交

所也对此表示关注，针对上述检查发现的问题，公司董事会积极、全面地参与、督促公司进

行整改，公司尽快就未披露事项进行补充披露，能整改的事项尽快予以整改，需要完善的制

度尽快补充完善。目前，发现的问题公司都整改完毕。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管今后也

将以此为戒，严格遵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规及《上市规则》的规定，规范运作，

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努力经营，不断提升企业经营效益，以

回报全体投资者。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2014年1月26日起，财政部陆续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企业

会计准则第9号—职工薪酬》、《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企业会计准则第

33号—合并财务报表》、以及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会计

准则第40号—合营安排》和《企业会计准则第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七项具体会

计准则（以下简称“新会计准则”）。根据财政部的要求，新会计准则自2014年7月1日起在所

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范围内施行。2014年6月20日，财政部修订了《企业会计准则第37

号—金融工具列报》，要求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在2014年度及以后期间的财务报告中按

照准则要求对金融工具进行列报。2014年7月23日，财政部发布了《财政部关于修改〈企业会

计准则—基本准则〉的决定》，要求所有执行企业会计准则的企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根据

前述规定，公司于2015年3月18日召开了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和第七届监事会第十次

会议，同意公司执行2014年新企业会计准则并对相应会计政策进行变更。 

此次会计政策变更依照财政部有有关规定和要求进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无重大影响。具体需要调整的情况如下：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0号-财务报表列报》对

公司资产负债表2014年期初相关科目列报进行调整：调整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860.00万元，

调整减少长期股权投资余额860.00万元。调整减少资本公积64,177.58万元，调整增加其他综

合收益64,177.58万元。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 追溯重述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处理程序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间报

表项目名称 

2013-12-31日影响金额 

子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子

公司福建三木建设发展有限

公司将上海东吉远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福州高泽贸易有限

公司和香港宝晟有限公司之

间的往来款对冲，导致虚减资

经公司董事会批准 预付账款 186,742,653.77 

流动资产合计 186,742,653.77 

资产总计 186,742,653.77 

预收账款 179,471,933.45 

其他应付款 7,270,720.32 

流动负债合计 186,742,65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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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负债，本报告期采用追溯

重述法予以更正 

负债合计 186,742,653.77 

负债及所有者权益总计 186,742,653.77 

 

2、未来适用法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批准程序 采用未来适用法的原因 

1、子公司福建三木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木置业）开发成本—

琼台花园2013年末账面金额8,839,516.49元，为三木置业向琼台花园部分

业主购入拟重建的旧房产及支付的安置补偿款。三木置业出于购入房产

的目的是未来用于房地产开发，将该购入房产作为“开发成本”核算。由于

上述房产尚不能直接进行开发，因此不应作为“开发成本”核算，而应作为

“固定资产”核算。转入“固定资产”核算后，按预计使用年限25年从2008

年3月份开始计提折旧，截至 2013年末该房产累计应计提折旧额

1,616,126.63元（其中：2013年度应计提折旧342,090.57元）。 

2、子公司福建沃野房地产有限公司2009年9月购入埃特佛大厦及厂

房，列入“固定资产”核算。因购入的埃特佛大厦及厂房系旧房屋建筑物，

因此按预计剩余使用年限22年计提折旧，未按公司会计政策中房屋建筑

物最低使用年限25年计提折旧。按22年计提折旧与按25年计提折旧相比

较，每年多计提折旧额315,461.52元，截至2013年末累计多计提折旧

1,340,711.46元。 

经公司董事

会批准 

由于前述福建三木置

业有限公司和福建沃野房

地产有限公司两处核算错

误，截至2013年末累计影响

利润总额－275,415.17元，

其中:影响2013年度利润总

额－26,629.05元。因上述1、

2项会计差错影响利润总额

的金额对公司整个利润总

额及净资产影响很小，公司

对上述1、2项会计差错使用

未来适用法予以更正调整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本期转让全资子公司青岛森城鑫投资有限责任公司55%股权，转让后公司持有45%股权； 

本期转让控股子公司福建三木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51%股权，转让后公司不再持有福建三木

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股权。 

具体合并财务报表范围及变化情况参见“附注八、合并范围的变更”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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